
桃 園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第 二 大 隊 華 勛 分 隊 辦 理 

中 原 大 學 信 實 宿 舍 

搶 救 演 練 救 災 演 練 計 畫                                                 

壹、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貳、 目的： 

學生宿舍發生火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與財務損失，加強本分隊

消防人員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整合各種人力、裝備、器材，

以發揮整體性救災功能，以維公共安全。 

參、時間：XX年 XX月 XX日(星期 X)上午 XX時 XX分至 XX時。 

肆、演練方式及地點： 

一、 兵棋推演地點： 

二、 組合救災演練地點：中原大學 

伍、主辦單位：第二大隊華勛分隊 

陸、參與單位： 

一、 華勛消防分隊 

二、 龍岡消防分隊 

三、 內壢消防分隊 

四、 中壢消防分隊 

五、 興國消防分隊 

六、 青埔消防分隊 

柒、狀況推演： 

假設學生宿舍發生火災，有數名學生受困，並有擴大延燒之虞。



該場所屬校區住宿生眾多，現場啟動大量傷病患機制。由校區學

生發現火警後立刻通報一一九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本大隊所轄中

壢各分隊於接獲通報後立刻整裝趕赴現場，實施各項災害搶救工

作。 

捌、推演項目： 

一， 兵棋推演： 

(一) 假設狀況：學生宿舍發生火災，依實際用途、建築物結

構特性及周圍環境狀況，利用甲乙種防護部署圖部署搶

救推演。 

(二) 建築物資料： 

1. 消防防護計畫書及甲、乙種防護部署圖 

2. 基本資料： 

(1) 時間：上午九時 

(2) 天候：相對溼度 50%，東北風，晴天。 

(3) 建築物結構：RC構造 

(4) 建築物周圍環境：附近為大樓，有延燒之虞， 

必須第一時間控制火勢，避免擴大延燒。 

(三) 任務說明： 

1. 現場由轄區分隊華勛分隊率先抵達，華勛 12出一水線進

行攻擊，出另一水陷入內搜索，華勛 11出一水線進行攻



擊，另一水線入內搜索，華勛 61作為水源車，中繼送水

給華勛 12，及送水給連結送水管，華勛 31昇梯到信實宿

舍四樓走廊進行救援，華勛 91於現場並成立急救站並啟

動大量傷病患機制，進行檢傷及傷患後送，由於現場火勢

有擴大延燒及產生大量濃煙，初期指揮官分隊長楊慶龍立

即以無線電請求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鄰近分隊支援救

災。 

2. 支援單位龍岡 12、內壢 61、中壢 11、興國 11、青埔 61 

陸續抵達現場，內壢 61出一水線進行攻擊，由華勛 61中

繼送水給內壢 61，由龍岡 11占據新中北路 448號地上式

消防栓栓，龍岡 11 中繼送水給興國 11，興國 11 繼送水

給中壢 11，中壢 11 中繼送水給青埔 61，青埔 61 出一水

線進行攻擊集中繼送水給華勛 11。 龍岡 91及中壢 91於

急救站進行後送。 

        3.救助85於信實宿舍進行繩索救助將受困民眾於高樓救下。 

(四) 車輛、人力部署及出動支援梯次(附件一之任務編組表) 

二、組合救災演練：    

（一）自衛消防編組人員或現場相關人員向消防初期指揮官分 

      隊長陳祐康報告現場災害狀況及資料(可能起火原因、有 

      無人員受困、起火地點、內部有無儲存危險物質、可提 



      供搶救資源)。 

（二）救災部署演練： 

1. 初期指揮官(以無線電通訊)任務交付。 

2. 車輛分梯次部署。 

3. 搶救編組(人命救助、佈線射水、水源部署及破壞拆卸) 

4. 支援單位任務交付(人命救助、佈線射水、水源部署及破

壞拆卸) 

捌、推演期間視同正式救災、救護，參與人員應著正式服裝；如發生 

    重大災害或事故時，由現場指揮官宣布停止推演，相關分隊隨即

返隊救災。 

玖、其他： 

一、 檢附搶救演練防護部署圖及演習地點位置圖。 

二、 推演結束後應將檢討報告紀錄及各項資料照片彙整成冊後陳

報大隊備查。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拾壹、承辦聯絡人員：華勛分隊隊員鄭 XX，電話(03)456XXXX 

 

                      

 

 

 

 

 



附件一   

桃 園 縣 政 府 消 防 局 第 二 大 隊 華 勛 分 隊 【 信 實 宿 舍 】               

救 災 演 練 兵 棋 推 演 任 務 編 組 表 

一、 火場指揮官：第二大隊副大隊長簡良典。 

二、 初期指揮官：華勛分隊分隊長楊慶龍。 

三、 水源官：華勛分隊林志洋小隊長。 

四、 分區指揮官：                           

             

中壢分隊分隊長(或小隊長代理)。 

內壢分隊分隊長 (或小隊長代理)。 

龍岡分隊分隊長 (或小隊長代理)。 

興國分隊分隊長 (或小隊長代理)。 

青埔分隊小隊長(其他小隊長代理)。 

五、連絡及安全維護官：小隊長俞信鴻 

六、救護指揮官：焦湘崐  

七、員工自衛消防編組<待商確尚未定案> 

推演項目 主辦單位 推演單位 參加人員數 

火警通報 華勛分隊 中原大學 三人 

避難逃生 華勛分隊 中原大學 三人 

初期滅火 華勛分隊 中原大學 三人 

緊急急救 華勛分隊 中原大學 三人 

受困民眾 華勛分隊 中原大學 數名 

報告現場狀況 華勛分隊 中原大學 一人 



七、災搶救推演：(車輛人力派遣依假設狀況及編組需求而定) 

推演單位 車輛種類 任務 人員 備註 

華勛分隊 華勛 12 華勛 12出一水線進行攻

擊，出另一水陷入內搜

索。 

3人  

 華勛 11 華勛 11出一水線進行攻

擊，另一水線入內搜索。 

5人  

 華勛 61 華勛 61作為水源車，中

繼送水給華勛 12，及送

水給連結送水管，及內壢

61。 

3人  

 華勛 31 華勛 31昇梯到信實宿舍

四樓走廊進行救援。 

3人  

 華勛 91 華勛 91於現場並成立急

救站並啟動大量傷病患

機制，進行檢傷及傷患後

送。 

2人  

中壢分隊 中壢 11 中壢 11 中繼送水給青

埔 61。 

3人  

 中壢 91 急救站進行傷患後送 2  



龍岡分隊 龍岡 12 龍岡 11 占據新中北路

448 號地上式消防栓栓

及中繼送水給興國 11。 

3人  

 龍岡 91 急救站進行傷患後送 3人  

興國分隊 興國 11 興國 11 繼送水給中壢

11。 

2人  

內壢分隊 內壢 61 內壢 61 出一水線進行

攻擊。 

3人  

青埔分隊 青埔 61 青埔 61 出一水線進行

攻擊及中繼送水給華勛

11。 

3人  

 


